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６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４

，

２７０

，

６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７３１

柴国生

２ ０１＊＊＊＊＊２４７

王 毅

３ ０１＊＊＊＊＊７８８

冼树忠

４ ０１＊＊＊＊＊７９０

黄云龙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冼树忠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５９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２２５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99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15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8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1.62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5

月

2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5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210

号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周蔚

咨询电话：

0512-62515549

传 真：

0512-62515528

六、备查文件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1-012

）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1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发行广西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加广西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的议案》：公司参加由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融投

资公司

"

）牵头组织的广西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以下简称

"

集合票据

"

）的发行，公司发行的集合票据不超

过人民币

1

亿元，本次发行的集合票据利率根据市场情况而定。公司用自有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实物

资产为发行集合票据提供反担保。

2010

年

5

月，公司作为本次集合票据的发行人之一，与金融投资公司签订了《广西中小企业集合票

据合作框架协议书》。

2010

年

8

月，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桂林分行（以下简称

"

该行

"

）签署了票据承销合

作协议。

2011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该行公司业务部《关于建议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发行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因公司

2010

年度出现亏损，导致公司的外部评级从

BBB

调至

BBB-

，不符合该行发行中小企业集

合票据的

"

外部信用评级不低于

BBB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盈利

"

要求，建议公司取消本次中小企业集合票

据的发行。

因此，根据该行的上述建议，公司决定取消本次集合票据的发行。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

金通证券

"

）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 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起， 中信金通证券在其所有网点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代码：

162509

）的申购、赎回及其它销售代理相关业务。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基

础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A"

）与国

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B

份额（以下简称

"

双禧

B"

）。本公告仅就增加中信金通证券为

双禧场外代销机构以及开通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事项做出说明，今后若中信金通证券代理双禧

A

、双

禧

B

的相关业务，或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公告，咨

询有关基金的详情。

销售期间，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或

www.vip-funds.com

2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6598

公司网站：

www.bigsun.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东莞农商行、广发华福证券

为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

"

东莞农商

行

"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华福证券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东莞农商行和广发

华福证券即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公开募集发行的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210007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本基金的发行期为

4

月

26

日至

5

月

27

日，欢迎广大投资者

认购。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1

、名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注册（办公）地址：东莞市南城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何沛良

联系人：黄飞燕

电话：

0769-23394102

2

、名称：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层

法定代表：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0591-87383623

二、投资者可以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业务，相关规则请遵照代销机构

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基金合同等。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

、东莞农商行各基金代销网点

东莞农商行客服电话：

0769－961122

东莞农商行网址：

www.dgrcc.com

2

、广发华福证券各营业网点

广发华福证券客服电话：

0591-96326

广发华福证券网址：

www.gfhfzq.com.cn

3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6-135-888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23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09

名流债”（

112012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近日，本公司收到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元资信

"

）鹏信评

[2011]

跟踪第

[008]

号《信用

等级通知书》，对本公司

2009

年

18

亿元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分析与评估，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

18

亿元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鹏元资信出具的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8

亿元公司债券

2011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

告》及本公司

18

亿元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0

年度）》已在

2011

年

5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披露。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2011-020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增发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718

号《关于核准威海广

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增发不超过

4,5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新股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招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本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开通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

基金主代码 前端代码

５４０００１

后端代码

５４１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

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

基金主代码 前端代码

５４０００４

后端代码

５４１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４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２

、转换费率

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各销售网点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和转

换手续费三部分。具体费率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基金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手续

费率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０．３０％

０％

（即日起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起，申

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汇丰

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

０％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龙腾

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３０％ ０％ ０％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

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即日起到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自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起，申

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汇丰

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

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１０％

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汇

丰晋信增利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

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

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

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

消费红利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３

、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转换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

２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汇丰晋信龙腾基金”、“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汇

丰晋信平稳增利基金”、“汇丰晋信大盘基金”、“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和“汇丰

晋信消费红利基金”的前端份额间的有效转换申请的申购补差费统一采用外扣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换手

续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转换手续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上述计算结果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例一： 某投资者申请将其持有的

８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份额转换为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份

额，转换申请当日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０００

元，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１．４０００

元，适用的赎回费率为

０．３％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转换手续费率为

０％

，则转入汇丰晋信中

小盘基金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８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８８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用

＝８８

，

０００×０．３％＝２６４

元

转入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的基金份额

＝

（

８８

，

０００－２６４

）

／１．４０００＝６２

，

６６８．５７

份

即该投资者可将持有的

８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份额转换为

６２

，

６６８．５７

份汇丰晋信中小盘基

金份额。

例二：某投资者申请将其持有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份额转换为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份额，转换申请当日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００

元，汇丰晋信大盘基金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１．２０００

元，适用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转换手续费率为

０％

，则转入汇丰晋信

大盘基金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用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５％ ＝３７

，

５００

元

转入汇丰晋信大盘基金的基金份额

＝

（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３７

，

５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６

，

２１８

，

７５０

份

即该投资者可将持有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份额转换为

６

，

２１８

，

７５０

份汇丰晋信大

盘基金份额。

（

３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本公司目前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暂不支持后端收费模式的

开放式基金转换。

３

）基金转换采用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４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

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各销售网点

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转换后转入份额的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２

日。

５

）目前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单位。基金份额持有最低为

５００

份基金单位。如投资

者办理基金转换出后该基金份额不足

５００

份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

购限额限制。

６

）前端收费方式的基金转换， 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

始计算。

（

４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

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４

、 基金销售机构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５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汇丰晋信龙腾基金”、“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基金”、“汇丰晋信大盘基金”、“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汇丰晋信低碳先

锋基金”和“汇丰晋信消费红利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

基金转换业务将另行公告。

（

２

）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所产生的费用，以本公告列明的费率为准。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

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对上述基金转换的程序、有关限制、收费方式和

费率进行调整，但最迟应于调整生效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业务咨询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

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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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43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风险提示性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12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

深圳中院

"

）裁定受理债权人湖南创智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申请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创智科技

"

）重整一案。同年

8

月

23

日，深圳中院裁定创

智科技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召开， 其中出资人组会议

未通过《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出资人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出资人组协商，出资人

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相关规定，同意的表决权占全部参与表决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事项即为通

过。

经深圳中院决定，就重新制订的《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

整事项提交出资人组会议再次表决。管理人已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召开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再次表

决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6

）。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组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已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

未获得人民法院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如果创智科技被宣告破

产，该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慎重表决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1

年

5

月

2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银

行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银行

"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起增加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和杭州银行代理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广发银行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713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713

号

法定代表人：董建岳

客户服务电话：

400-830-8003

网址：

www.gdb.com.cn

广发银行在其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2.

平安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9

号平安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9

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赵世永

联系电话：

0755-25859591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99999

（免长途费）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755-25879453

网址：

bank.pingan.com

平安银行在其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3.

杭州银行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46

号杭州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46

号杭州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太普

联系人：严峻

联系电话：

0571-85108195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508

、

0571-96523

传真：

0571-85106576

网址：

www.hzbank.com.cn

杭州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杭州、北京、上海、宁波、舟山、深圳等。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为代销机构、

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及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农业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代理易方达货币市场

基金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的销售业务，并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的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起，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参加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

并提交基金申购

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不设金额级差。中国农业银行可在此基础上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中国农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

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国农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中国农业银行的

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份额通

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

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

认。

5.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农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参加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

1.

活动时间

（

1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

间），若有变动

,

本公司或中国农业银行将另行公告。

（

2

）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

间），若有变动，本公司或中国农业银行将另行公告。

2.

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或网上银行申购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的

投资者，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

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

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3.

重要提示

（

1

）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国农业银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2

）本优惠活动仅分别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办理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不同时享有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

（

3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上述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并另行公告。

（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农业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联系人：滕涛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10-85109219

网址：

www.abchina.com

中国农业银行在以下

37

个一级分行、直属分行的

20000

多个理财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购、赎

回、转换和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大连、青岛、宁

波、厦门、深圳、新疆兵团。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